
您可选择在10、20、30或40年期间，每月分期

支付身故赔偿，并在您唯一的受益人经历 
一个或多个由您所选的重大人生事件7时按照

指定%（受限于身故赔偿的余额6）支付一次性

款项，例如8：

 达到／已达指定年龄（最多3个指定年龄）；或
 大学毕业；或
 结婚；或
 生育／领养（最多2名子女）；或
 置业

当我们收到身故赔偿索偿申请，我们将把您 
所选定的安排告知您的受益人，向他们表达您

的关爱

一次性支付款项后，我们将继续以每月分期 
形式支付身故赔偿的余额，以及就其后发生的

所选人生事件支付一次性款项，直到身故赔偿

的余额已全数支付

• 让您全面掌握财富传承的方式，即便您已不

在挚爱身边，依然能继续守护他们

• 在一段时间内提供保证固定金额

• 在发生不同人生事件时支付一次性款项， 
提供关键支援

• 毋须办理遗嘱认证手续

年纪太小、社会经验不足、或未有管理金钱 
能力的受益人，如需要量身定制财务支援的 
儿童

一次性 
(预设选择)

一次性支付所有 
身故赔偿

不适用

• 即时提供现金应急

• 毋须办理遗嘱认证

手续

即时需要一次性现金

应急的受益人，如： 
支付丧礼费用

每月分期5

您可选择在10、20、30或40年
期间，每月分期支付身故赔偿

• 在一段时间内提供保证固定

金额

• 毋须办理遗嘱认证手续

年纪太小、社会经验不足、或 
未有管理金钱能力的受益人， 
如需要长期而且固定财务支援

的儿童或年迈父母

一次性 + 每月分期5

您可选择先让我们按照指定%
一次性支付身故赔偿，其后 
我们再按照您的选择在 
10、20、30或40年期间，每月

分期支付身故赔偿的余额6

• 即时提供现金应急

• 在一段时间内提供保证 
固定金额

• 毋须办理遗嘱认证手续

需要一次性现金应急，以及 
额外长期而且固定财务支援

的受益人，如您的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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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身故赔偿的余额将由我们保管并赚取非保证利息，我们将在最后一期的赔偿一并支付已积累的利息（如有）9

市场首创3 自主传承2 – 每月分期5 +  
经历特定人生事件时一次性支付

4.

确保挚爱在不幸发生后能够得到妥善照顾至为重要。我们明白您的每位挚爱均独一无二，各有所需，因此保诚信守明天多元货币计划提供4种 
身故赔偿支付选择1，当中包括自主传承2，为 市场首创3 的支付选择，让您可全面掌握并灵活地安排如何以及何时向受益人4支付您的身故赔偿。

身故赔偿余额将何去何从？

有什么优点？

哪些人适合此选择？

如何运作？

保诚信守明天多元货币计划 
身故赔偿支付选择



父亲可获：
250,000美元

母亲可获：
250,000美元

身故赔偿：
500,000美元

保单持有人和受保人： Zoe，35岁

家庭状况： 单身，与父母同住

身故赔偿： 500,000美元

受益人： 分别向她的父亲和母亲支付50%身故赔偿

为父母提供财务支援

支付她的丧礼费用

协助处理家中未偿还的按揭和债务

Zoe的需要

1 一次性（预设选择）

一次性支付身故赔偿

身故赔偿支付选择



每月提供保证固定金额以支持家庭开支

确保Fanny和Edan财务稳健直到Edan能够自立

保单持有人和受保人： Alvin，50岁

家庭状况： Alvin和Fanny婚后育有一名22岁的儿子Edan

身故赔偿： 500,000美元

受益人： 向Fanny支付100%身故赔偿

10年间，Fanny每月获得4,167美元。 
身故赔偿的余额将会赚取利息，已积累的 
利息将连同最后一期的赔偿一并支付。 

年
开始支付 
身故赔偿

第7年 
（终止支付身故赔偿）

Alvin的需要

她不幸去世。150,000美元身故赔偿的 
余额连同已赚取的23,854美元利息将成为

Fanny的遗产。如Fanny没有订立遗嘱， 
此笔遗产将在香港根据《无遗嘱者遗产条例》
或在澳门根据相关法例予以分配。 

10年间每月分期支付

身故赔偿支付选择

2 每月分期



保单持有人和受保人： Charles，38岁

家庭状况： Charles和Nancy婚后育有一名1岁的女儿 Ivy

身故赔偿： 1,000,000美元

受益人： 向 Ivy支付100%身故赔偿

我们将连同最后一期的 
赔偿一并支付86,097美元

的已积累利息。

Charles在 Ivy 19岁时去世。
她一次性获得250,000美元  
 （25%身故赔偿）。

灵活管理身故赔偿以提供：

一次性金额作应急现金

提供保证固定金额让Ivy的 
财务状况长期保持稳健

3 先一次性支付 + 每月分期

年

我们将在20年间每月分期支付身故赔偿的余额，她将每月获得3,125美元。
身故赔偿的余额将会赚取利息，已积累的利息将连同最后一期的赔偿一并 
支付。 

开始支付 
身故赔偿

第20年 
（终止支付身故赔偿）

Charles的需要

一次性支付25%身故赔偿，余额在20年间每月分期支付

身故赔偿支付选择



在一段时间内提供保证固定金额以维持 
Sandy的生活水平

在Sandy结婚和生小孩时，向她一次性支付 
指定%的身故赔偿，以传达他「先齐家」的信念

保单持有人和受保人： Paul，61岁

家庭状况： Paul的长子Percy育有一名3岁的女儿Sandy

身故赔偿： 2,000,000美元

受益人： 向孙女Sandy支付100%身故赔偿

年

每月分期
（$2,000,000 ÷ 40年 x 10年）

500,000美元

每月分期
（$2,000,000 ÷ 40年 x 2年）

100,000美元

Paul的需要

Sandy在29岁7

时结婚，她可获 
200,000美元

  （10%身故赔偿）。

Sandy的第1个孩

子出生7，她可获 
600,000美元

  （30%身故赔偿）。

Paul在 
Sandy 19岁
时去世。 
她可在 
40年间 

每月获得4,167美元。 
身故赔偿的余额将会赚取 
利息，已积累的利息将连

同最后一期的赔偿一并 
支付。 

自主传承
• 在40年间每月分期支付

• 并在经历特定人生事件时一次性支付款项（高达身故赔偿的余额）：

身故赔偿支付选择

人生事件 结婚 第1个孩子出生 第2个孩子出生10

指定% 10% 30% 30%

Sandy的第2个孩子出生7。
我们将一次性支付 
500,000美元（而非 
600,000美元（30%身故 
赔偿），因为在每月分期支付

和支付首两个人生事件后， 
只剩余500,000美元）， 
以及229,105美元的已积累

利息。

4 自主传承
市场首创3

开始支付 
身故赔偿

第10年 第12年
第14年 

（终止支付身故赔偿）

每月分期
（$2,000,000 ÷ 40年 x 2年）

100,000美元



在一段时间内提供保证固定金额以维持 
Judy的生活水平

当Judy经历重大人生事件时，Jeremy希望通过
一次性支付指定％的身故赔偿，鼓励Judy努力
读书和建立个人事业，自强不息

确保Judy足够成熟以管理身故赔偿金额

保单持有人和受保人： Jeremy，41岁

家庭状况： Jeremy和 Jessica婚后育有一名初生的女儿 Judy

身故赔偿： 1,500,000美元

受益人： 向Judy支付100%身故赔偿

年

每月分期
（$1,500,000 ÷ 40年 x 4年）

150,000美元

Judy大学毕业7，
她可获 
225,000美元 
(15%身故赔偿）。

当Judy 
达到28岁7， 
她可获 
150,000美元 
(10%身故赔偿）。

Jeremy在
Judy 18岁
时去世。 
她可在 
40年间 

每月获得3,125美元。 
身故赔偿的余额将会赚取 
利息，已积累的利息将连

同最后一期的赔偿一并 
支付。 

Judy达到35岁7，我们将 
一次性支付487,500美元 
(而非1,500,000美元 
(100%身故赔偿），因为 
在每月分期支付和 
支付首两个人生事件后， 
只剩余487,500美元）， 
以及178,659美元的 
已积累利息。

开始支付 
身故赔偿

每月分期
（$1,500,000 ÷ 40年 x 6年）

225,000美元

第17年 
（终止支付身故赔偿）

每月分期
（$1,500,000 ÷ 40年 x 7年）

262,500美元

Jeremy的需要

自主传承
• 在40年间每月分期支付

• 并在经历特定人生事件时一次性支付款项（高达身故赔偿的余额）：

身故赔偿支付选择

人生事件 大学毕业 达到28岁 达到35岁

指定% 15% 10% 100%

4 自主传承
市场首创3

第4年 第10年



备注：
上述例子和此处所提及的所有数值只用作说明用途。除非特别指明，否则所有数值均以四舍五入方式调整至整数以便参考。

1. 有关身故赔偿支付选择的限制详情，请参阅相关申请表格。我们可能不时修订此选项的行政规定。

2. 当您的保单只有1名指定受益人，您可以选择自主传承。

3. 以上有关「市场首创」的描述是基于我们对现有市场信息的理解和解读，并根据我们截至2025年1月6日就香港和澳门 

主要人寿保险公司公开发售予个人客户的多元货币储蓄计划所作的比较。

4. 身故赔偿支付选择由保单持有人制定，受益人无论任何时候均不可更改有关选择或我们支付的方式。

5. 以每月支付形式支付的最低总身故赔偿金额为50,000美元。每月支付形式支付的最低总身故赔偿金额由我们不时厘定。

6. 身故赔偿的余额将不会投资在我们的股东全资分红保单业务基金，因此不会从中获得利润。

7. 受益人必须把支付有关一次性款项的申请，连同有关人生事件的证明交给我们批核。 

8. 有关自主传承适用的全部人生事件，请参阅产品小册子。 

9. 利率并非保证，我们或会不时作出调整。现时利率为每年1%。 

10. 如没有生育第2个孩子，只要身故赔偿还有余额，受益人将继续以每月分期形式获得身故赔偿。

请按此或扫描二维码参阅保诚信守明天多元货币计划的更多信息。

与我们联系取得更多信息
如欲了解本计划的详情，请联系您的顾问或致电我们的客户服务热线 — 香港 (852) 2281 1333 或澳门 (853) 8293 0833。 

保诚信守明天 
多元货币计划

http://pruhk.co/trst-sc
http://pruhk.co/trst-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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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上述所有信息只供参考用途，因此不应据之作出决定，需视乎您的实际情况或需要而定。

保诚信守明天多元货币计划由保诚保险有限公司或保诚保险有限公司（澳门分行）（「保诚」）承保。您可以选择单独投保 
本计划，毋须同时投保其他类型的保险产品，除非该计划只设附加保障选项，而必须附加于基本计划。此单张不包含本计划的

完整条款和细则并只作参考用途，不能作为保诚与任何人士或团体所订立的任何合约。在销售过程中此单张必须与有关 
产品小册子一起阅读。有关保险计划的完整产品条款和细则、风险披露和主要不受保范围（如有），请仔细阅读有关计划的 
产品小册子和保单文件。建议客户咨询有关专业人士特定意见。保诚不会接受任何责任和不会承担因阁下使用有关产品或 
服务而导致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或损害。

保诚有权根据保单持有人和／或受保人在投保时所提供的资料接受或拒绝任何申请。 

此单张仅旨在香港和澳门派发，并不能诠释为保诚在香港和澳门境外提供、出售或游说购买任何保险产品。如在香港和 

澳门境外的任何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下提供或出售任何保险产品属于违法，保诚不会在该司法管辖区提供或出售该保险产品。

此单张由保诚保险有限公司和保诚保险有限公司（澳门分行）（保诚集团成员）所刊发。

保诚保险有限公司
 （保诚集团成员）

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21号
海港城港威大厦

保诚保险大楼8楼
客户服务热线：(852) 2281 1333

公司网页 
www.prudential.com.hk

保诚保险有限公司（澳门分行）
 （保诚集团成员）

澳门苏亚利斯博士大马路

澳门财富中心12楼 A, I, J 及 K座

客户服务热线：(853) 8293 0833

公司网页 
www.prudential.com.mo

https://www.prudential.com.hk/sc/
https://www.prudential.com.hk/sc/

